建设单位在工程竣工验收之前应把下列资料送质监站：

1、单位工程竣工验收联系表；

2、工程竣工验收通知书；

3、工程竣工报告；

4、施工单位工程竣工质量检查报告；

5、监理单位工程质量评估报告；

6、勘察单位质量检查报告；

7、设计单位质量检查报告；

8、建设单位竣工验收报告；

9、技术档案检查意见书；

10、工程款支付证明；
11、工程质量保修书；

12、规划验收意见书；

13、消防验收意见书；

14、环保验收意见书；

15、工程初验意见书及整改回复单；

16、竣工验收准备情况；
